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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第四次臨時股東大會表決結果公告

會議召集、召開和出席情況

瀚華金控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2014年第四次臨時股東大會（「本次會議」）於
二零一四年十二月八日（星期一）上午十時正在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重慶市
北部新區財富大道15號重慶高科財富園財富二號A棟3樓舉行。

本次會議由本公司董事會（「董事會」）召集，由董事會主席張國祥先生主持。本次
會議以記名投票方式進行表決。

本次會議的召集、召開符合相關中國法律、法規、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
上市規則以及本公司公司章程（「《公司章程》」）的規定。

本公司於本次會議召開當日已發行股份總數為4,600,000,000股，其中內資股及H
股分別為3,430,000,000股及1,170,000,000股，此為股東有權出席並可於本次會議
上投票表述贊成、反對或棄權的股份總數。

就本公司董事所知、所得資料及所信，所有股東於本次會議上就提呈決議案進行
投票時，未受任何限制，且概無股東於本次會議考慮的事宜上擁有重大利益，並
須於本次會議上放棄投票。

出席本次會議的股東及股東授權代表情況如下：

出席本次會議的股東及股東授權代表人數（家） 40
其中：內資股股東人數（家） 39
　　　H股股東人數（家）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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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持有表決權的股份總數（股） 3,129,470,594
其中：內資股股東持有股份總數 3,059,220,594
　　　H股股東持有股份總數 70,250,000

佔本公司有表決權股份總數的比例(%) 68.03%
其中：內資股股東持股佔股份總數的比例 66.50%
　　　H股股東持股佔股份總數的比例 1.53%

註： 大會主席分別受部份內資股股東和H股股東的委託投票，內資股與H股股東人數分別計
算，總人數不重複計算。

議案審議情況

已於本次會議上所提呈之議案的投票表決結果如下：

特別決議案

票數及佔到會有表決權
股份總數比例(%)

贊成 反對 棄權
1. 將於中國發行的境內公司債

券之建議安排
3,129,470,594

(100%)
0

(0%)
0

(0%)

由於贊成票數超過三分之二，此項議案作為特別決議案獲正式通過。
2. 授權張國祥先生或王大勇先

生或彼等可能授權之有關人
士辦理有關公開發行境內公
司債券全部事項

3,129,470,594
(100%)

0
(0%)

0
(0%)

由於贊成票數超過三分之二，此項議案作為特別決議案獲正式通過。
3. 審議及批准對本公司《公司

章程》作出修改
3,117,220,594

(99.61%)
12,250,000

(0.39%)
0

(0%)

由於贊成票數超過三分之二，此項議案作為特別決議案獲正式通過。

有關議案的全文，請參閱本公司分別於二零一四年十月二十三日及二零一四年十
一月二十一日發佈的本次會議通告及補充通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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見證情況

本次會議經本公司的中國法律顧問德恒律師事務所見證，並出具了法律意見書，
認為本次會議的召集和召開程式、出席本次會議的股東及股東授權代表的資格、
召集人的資格、議案的表決程序及表決結果等相關事宜均符合相關中國法律、法
規以及《公司章程》的規定，本次會議通過的決議合法有效。

本公司核數師畢馬威會計師事務所被本公司委任為本次會議的監票人（註釋）。

註釋： 本公司的投票結果須由執業會計師畢馬威會計師事務所核查，畢馬威會計師事務所的工
作只限於應本公司要求執行若干程序，以確定本公司編製的投票結果概要是否與由本公
司收集並向畢馬威會計師事務所提供的投票表格相符。畢馬威會計師事務所就此執行的
工作並不構成按《香港核數準則》、《香港審閱應聘服務準則》或《香港審驗應聘服務準
則》所進行的審核應聘服務，畢馬威會計師事務所也不會就與法律解釋或投票權有關的
事宜作出任何審計驗證方面的確認或提出意見。

承董事會命
瀚華金控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會主席
張國祥

中國重慶，二零一四年十二月八日

於本公告日期，本公司執行董事為張國祥先生及林鋒先生；本公司非執行董事為 
涂建華先生、段曉華先生、劉驕楊女士、劉廷榮女士、王芳霏女士、馮永祥 
先生、周新宇先生及劉博霖先生；及本公司獨立非執行董事為白欽先先生、鄧昭雨
先生、錢世政先生、吳亮星先生及袁小彬先生。

*　僅供識別


